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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等相关规定，根据中航科创有限公司（原中航国际实业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航科创”、“发行人”、“公司”）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及发行人出具的

相关说明和提供相关资料等，由中航国际实业控股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第一期）、中航国际实业控股有限公司 2024 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中航国际实业

控股有限公司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第二期）、中

航国际实业控股有限公司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

（第三期）、中航国际实业控股有限公司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

新公司债券（第四期）、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

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二期)、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

股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三期)(品种二)、

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

券(第一期)（以下合称“公司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信证券”、“受托管理人”）编制。 

本公告仅对公司债券受托的有关事项进行说明，不构成针对公司债券的任何

投资建议。投资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任何内容据以

作为受托管理人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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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航科创有限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1 日公告的《中航科创有限公司关于

会计师事务所发生变更的公告》，本次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如下： 

一、原审计机构情况 

名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履职情况：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19-2023 年度财

务数据审计机构，分别出具了大华核字[2022]0011154 号、大华审字[2023]002025

号和大华审字[2024]0011006087 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履职情况正常。 

二、变更情况 

（一）变更原因及决策程序 

根据《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结合公

司审计工作的需要，公司拟聘任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2024 年

度年审会计师事务所。 

（二）新任审计机构的基本信息 

名称：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业资格：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持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且已完成从事证券服务业务会计师事务所资本市场执业

基本信息备案，具有合法、有效的执业资格。 

资信和诚信情况：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资信和诚信情况良好，

最近一年内不存在被立案调查或行政处罚导致开展审计工作业务受阻的情况。 

（三）协议签署情况及约定的主要职责 

公司已根据国务院国资委要求，与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签订

协议，约定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及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子公

司 2024 年度财务报表及附注进行审计。 

（四）变更生效时间、新任审计机构履行职责起始日期 

公司与新任审计机构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签订服务协议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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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审计机构正式履行审计职责。 

三、工作移交安排 

原审计机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办理相关工作资料的沟通

及移交，移交办理工作不存在实质障碍。 

四、影响分析 

根据发行人公告，本次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属于公司正常经营活动范围，不会

对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和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五、关于本次重大事项的风险提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23 中航 K1”、“24 中航 K2”、“24 中航 K3”、

“24 中航 K4”、“24 中航 K5”、“24 中航 K6”、“24 中航 K7”、“24 中航 K8”、

“22 中航 Y2”、“22 中航 Y3”、“22 中航 Y4”、“22 中航 Y6”、“23 中航 Y1”的

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

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存续期监管业务指引第 2 号

——临时报告（2023 年 10 月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公司债券持续

信息披露（2023 年修订）》《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受

托管理人与发行人签订的《中航国际实业控股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中航国际实业控股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

理协议》等的约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

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

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

所公司债券存续期监管业务指引第 2 号——临时报告（2023 年 10 月修订）》《上

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自律监

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公司债券持续信息披露（2023 年修订）》《公司债券

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受托管理人与发行人签订的《中航国际

实业控股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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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国际实业控股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的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

人职责。 

就发行人上述重大事项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上述情况做出

独立判断。 

六、债券受托管理人联系方式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联系人：王宏峰、陈天涯、蔡智洋、王晓虎、冯诗洋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18

层 

联系电话：0755-23835231 

传真：0755-23835201 

邮政编码：518048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航科创有限公司会计师事务所

发生变更的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之盖章页）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